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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6 年 1 月 23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6 年 1 月 7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被告”）于 2026 年

1 月 23 日收到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传票，因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原告禹会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将公司及其他被告诉至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其具体内容如下：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禹会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佳力新能源科技企业（有

限合伙）（被告二）、蚌埠禹投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三）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及其他合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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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21 年 7 月 1 日，原告与保力新（蚌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力新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合同》约定甲方禹会

区工业园将位于工业园内黄山大道与兴华路交叉口东北处厂房及相关附属设

备租赁给乙方使用，其中钢结构厂房 16978m²（东边 4 跨厂房），办公房 1805m

²。租期为 2 年，东边 4 跨厂房的租赁期限从 2021 年 7 月 5 日起至 2023 年 7

月 4 日止，办公房的租赁期限从 2021 年 7 月 22 日起至 2023 年 7 月 21 日止。

因保力新（蚌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拖欠租金。原告被迫提起诉讼，原告与保

力新（蚌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之间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经蚌埠市禹会区

人民法院审理作出了（2023）皖 0304 民初 604 号民事判决书。原告根据该生

效判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到部分财产后因保力新（蚌埠）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6 月 17 日作出（2024）皖 0304 破申 22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保力新（蚌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债

务人）破产清算申请，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7 月 19 日作出（2024）

皖 0304 破 10 号《决定书》,指定安徽治邦律师事务所、安徽安永清算破产管理

人事务所有限公司共同担任保力新（蚌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申

报期限经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确定，自 2024 年 7 月 22 日起至 2024 年 9 月

2 日止。债权申报期间，共有 10 户债权人申报了债权，申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13,818,141.19 元，其中：本金 12,532,479.35 元、孳息 1,285,661.84 元。管理人

收到债权申报材料后，对申报的债权登记造册，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

照债权审查标准对申报债权逐一进行了审查，审查后编制了债权表。对编入债

权表内的债权，管理人认为成立的共 8 户，总额为人民币 8,787,117.87 元，其

中：本金 7,718,990.63 元、孳息 1,068,127.24 元。劳动债权审核金额 7,055.63

元、普通债权审核金额 8,381,963.09 元、劣后债权审核金额 398,099.15 元。 

原告在保力新（蚌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时依法申报债权，申报

金额为：2,274,885.07 元，确认债权为：2,274,885.07 元。因保力新（蚌埠）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现已无可供清偿的财产，且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蚌埠市禹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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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裁定宣告保力新（蚌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并终结保力新（蚌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原告根据保力新（蚌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财产管理暨股东应缴

出资款追缴方案》内容显示：债务人原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其中股东保力新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2250 万元，出资比例 45%,认缴期限 2021 年 7 月

8 日；股东东莞市佳力新能源科技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1750 万元，出资比例

35%，认缴期限 2024 年 12 月 30 日；股东蚌埠禹投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000 万

元，出资比例 20%，认缴期限 2021 年 7 月 8 日。 

2022 年 3 月 15 日，债务人注册资本减资至 1000 万元，其中保力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450 万元，出资比例 45%,认缴期限 2021 年 5 月 8 日到

账 300 万元，2021 年 7 月 8 日到账 100 万元；东莞市佳力新能源科技企业（有

限合伙）出资 350 万元，出资比例 35%，认缴期限 2021 年 6 月 8 日到账 20 万

元，2022 年 12 月 30 日到账 70 万元，2022 年 12 月 30 日到账 70 万元，2024

年 12 月 30 日到账 190 万元；蚌埠禹投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200 万元，出资比例

20%，认缴期限 2021 年 5 月 8 日到账 140 万元，2021 年 7 月 8 日到账 60 万

元。根据管理人掌握的资料反映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出资 450 万

元，蚌埠禹投集团有限公司已出资 200 万元，东莞市佳力新能源科技企业（有

限合伙）已出资 100 万元。出资股东可能存在抽逃出资行为。 

原告近期发现被告作为出资人在保力新（蚌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第一次

认缴出资届满前在 2021 年 5 月 7 日 11:57 分向保力新（蚌埠）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账号转入投资款 15000000.00 元，在 2021 年 5 月 14 日 16:19 分转入投资

款 7500000.00 元。共转入投资款 22500000.00 元，被告已经履行的认缴的出资

义务；在 2021 年 5 月 14 日 16:21 分，保力新（蚌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将

22500000.00 元全部转回被告账户，转款用途为：预付款。原告认为：经了解

双方之间并无任何的交易行为，被告行为明显属于抽逃注册资金。2021 年 11

月 22 日，保力新（蚌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登报发布减资公告。2022 年 2 月

15 日，保力新（蚌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做出决议，确定：“确认公司

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所做的债务清偿或担保说明，并承诺对减资前的债务由原

股东按减资前的注册资本承担责任”。原告认为，因三被告行为违反了《中华



公告编号：2026-005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三条：“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

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依法判令被告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抽逃 2250 万元注册资金

范围内，同时在减资范围内对保力新（蚌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欠付的原告禹

会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2,274,885.07 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直接向原告

禹会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支付 2,274,885.07 元。 

2、判令被告二、被告三在减资范围内对保力新（蚌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欠付原告禹会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2,274,885.07 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

直接向原告禹会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支付 2,274,885.07 元。 

3、本案的全部保全费用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因本案尚未开庭，上述诉讼事项暂时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鉴于该案件尚未开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目前该案件尚未开庭，公司将继续关注案件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案件一：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蚌埠禹投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被告 1: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 2:东莞市佳力新能源科技企业（有限合伙） 

被告 3:赵研吉  

（二）案由：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  



公告编号：2026-005 

（三）基本案情：  

因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蚌埠禹投集团有限公司向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连带偿还补充赔偿责任金等合计 1200963.19

元；判令三被告以 1200963.19 元为本金，按 LPR 利率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四）案件进展情况：  

尚未正式开庭。 

 

案件二：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民权县金联投融资有限公司 

被告：被告 1: 保力新（民权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 2: 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案由：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三）基本案情：  

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民权县金联投融资有限公司向民权县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租赁费 1067760 元（即 2024 年 7 月 6 日

至 2025 年 11 月 6 日期间租金），并从起诉之日起以未付租金为基数按照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 倍支付延期履行的利息至全部款项清偿完毕之日；

依法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房屋设施保证金 10 万元。以上共计 1167760 元；依

法判令二被告对上述租金、违约金、保证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诉讼费、保全

费、保险费及律师费（6000 元）由二被告承担。 

（四）案件进展情况：  

尚未正式开庭。 

五、备查文件目录 

法院传票、民事起诉状 

 

 

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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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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